关于做好2017-2018学年中学教育教学管理先进个人和教学能手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中学，教师进修学校：
根据《关于开展评选邵武市中小学教学质量管理先进单位、教育教学管理先进个人、教学能手工作的通知》（邵教综〔2018〕25号）精神，现就做好2017-2018学年中学教育教学管理先进个人和教学能手评选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表彰名额
中学教育教学管理先进个人7名，初中教学能手52名，高中教学能手48名，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1。各校在分配奖励名额时，要向毕业班倾斜，毕业班的奖励名额应占学校总名额的三分之二左右。
二、评选办法
评选对象和范围、评选条件按《关于开展评选邵武市中小学教学质量管理先进单位、教育教学管理先进个人、教学能手工作的通知》（邵教综〔2018〕25号）执行，教学成绩达不到上述文件要求或教学成绩达到上述文件要求但名额不足的，取教学成绩最优者，教学成绩（名次）并列取教学工作量较重者。
参与城乡交流的教师在用人学校参加评选。

三、上报材料与要求
各中学应自通知下发之日起结合实际抓紧开展评选、推荐、公示等工作，严格执行有关规定程序，确保评选推荐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评选结果及相关材料于11月7日报市教育局中教股，逾期作弃权处理。
上报材料如下：
1、《2017-2018学年邵武市教育教学管理先进个人申报表》或《2017-2018学年邵武市教学能手申报表》每人一份。

2、《2017-2018学年邵武市教育教学管理先进个人、教学能手表彰人选花名册》各学校一份。
附：1、《2017-2018学年中学教育教学管理先进个人和教学能手名额分配表》
    2、《2017-2018学年邵武市教育教学管理先进个人申报表》
    3、《2017-2018学年邵武市教学能手申报表》
4、《2017-2018学年邵武市教育教学管理先进个人、教学能手表彰人选花名册》
邵武市教育局

2018年11月1日
附件1：2017-2018学年中学教育教学管理先进个人和教学能手分配表
	学校
	南平市中考平均分名次
	教育教学管理先进个人
	初中教学能手
	高中教学能手

	一中
	
	1
	
	25

	明鸿
	5
	1
	13
	

	六中
	6
	1
	13
	

	七中
	10
	1
	3
	9

	晒中
	11
	1
	1
	

	岗中
	15
	1
	1
	

	屯中
	17
	1
	
	

	肖中
	23
	
	1
	

	四中
	26
	
	8
	14

	沿中
	32
	
	1
	

	吴中
	36
	
	1
	

	二中
	50
	
	1
	

	莲中
	60
	
	2
	

	竹中
	63
	
	1
	

	三中
	71
	
	1
	

	洪中
	72
	
	1
	

	卫中
	87
	
	1
	

	五中
	99
	
	1
	

	水中
	131
	
	1
	

	进修学校
	
	
	1
	

	合计
	
	7
	52
	48


附件2：
2017-2018学年邵武市教育教学管理先进个人申报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面貌
	
	教龄
	
	现任行政职务
	

	现任专业
技术职务
	
	学历

	
	工作
单位
	

	2017-2018学年具体承担教学管理情况
	

	工
作
简
历
	

	单位意见
	

	批准
意见

	


附件3：

2017-2018学年邵武市教学能手申报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政治面貌
	
	教龄
	
	现任行政职务
	

	现任专业
技术职务
	
	学历

	
	工作
单位
	

	2017-2018学年

任教学科
	
	2017-2018学年任教班级
	
	周课时量
	

	本年级学科平均分在南平市名次（无南平市名次则填邵武市名次）
	
	任教学科平均分在本学校名次
	

	工作简历
	

	单位意见
	

	批准
意见

	


附件4：

2017-2018学年邵武市教育教学管理先进个人、教学能手表彰人选花名册
	序号
	学校
	姓名
	性别
	任教学科
	任教班级
	行政职务
	职称
	周课时量
	申报何种荣誉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